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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」第二

條及第三條修正草案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7 年 4 月 20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本署 1 樓 107 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朱組長慶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又心 

肆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後簽到簿 

伍、 與會單位發言紀錄： 

一、 鍾副主任立來： 

1. 有關磚構造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由國震中心邱博士說明，另木構

造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由地震學會林博士說明。 

2. 有關臺北市政府提及石牆構造（例如唭哩岸石、觀音山石等）建

築物，其耐震評估方式是否採用「磚構造」，可請臺北市政府提供

個案由國震中心協助採用磚構造建築物初步評估表調整參數方式

進行評估。 

二、 陳建築師啟中： 

1. 針對修正放寬耐震評估未達乙級評估基準為R＞45分，敬表支持。 

2. 危老條例目的是為加速重建，建議不需要進行評估即可拆除重建。 

三、 宋教授裕祺： 

1. 鋼構造及廠房類建築物初步評估表係 106 年度由內政部建築研究

所委託之研究報告「鋼構造與鋼骨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

步評估研究」之鋼構造及 SRC 構造建築物耐震初步評估表，因前

開評估表並未包含廠房類低樓層之輕鋼構建築物，因此新開發包

含廠房類建築物之鋼構造初步評估表，其評估表呈現之內容相同，

但於系統中針對鋼構造建築物及低矮廠房建築物之材料參數計算

不同，兩者是有所區隔的。 

2. 針對鋼構造建築物構件常有隱蔽無法評估的情形，建議技師或建

築師於評估時，可將案件實際情況例如無法進行評估情形註記於

說明欄，並敘明採用假設係數等進行評估，以保障技師或建築師

釐清責任權屬。 

四、 臺北市政府： 

1. 本辦法修正放寬耐震評估未達乙級之評估基準，藉以擴大符合「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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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老條例」之適用範圍，本府敬表支持。惟本辦法修正前，已初評

為乙級，但可依修正後之評估基準，改判為「未達乙級」者，能

否直接適用「未達乙級」而直接申請重建？還是需要再經評估機

構改判？處理流程期於修正條文敘明或納入會議紀錄，俾利依循。 

3. 本府轄內尚有若干石牆構造（例如唭哩岸石、觀音山石等）建築

物，其耐震評估方式是否採用「磚構造」？或是需另訂評估表？

建議附表一之四名稱修正為「磚石構造」。 

4. 放寬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委申請耐震評估，建議於說明欄引述

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第 11 條及第 36 條，以強化正當性。 

五、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江理事長世雄： 

1. 危老條例立法目的是防災，容積獎勵僅是手段而非目的。台灣地

區 30 年以上老舊建築物約有 384 萬棟，所以老舊建築物重建並非

一蹴可及，若將直接拆除重建標準直接放寬至 R＞45 分，將造成

評估後大部分建築物均在等待拆除重建，放棄補強之企圖及想法。 

2. 然而更新及重建主要的阻力在於人性與分配，並非容獎，因此更

新及重建也非短期可完成。在大部分老舊建築物都在等待重建，

而重建又非短期可達成之過渡時期，萬一再發生大地震，將可能

造成大規模生命及財產之損失，此一後果雖非政策目的，卻是政

策推行過程所造成之結果—「我不殺伯仁，伯仁卻因我而死」。 

3. 若為減小都更阻力，建議不用進行耐震初評及詳評，直接給予容

積獎勵即可。 

六、 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及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巫常

務理事垂晃： 

1. 木構造評估表建議納入平面及立面對稱性。 

2. 木構造及磚構造評估表建議將本評估表不適用古蹟及歷史建築物

納入考量。 

3. 對於木構造應考慮耐久性、結合情況及劈裂（木材）狀況等皆納

入權重為宜。 

4. 磚木混合之評估，適用原則是否為兩表共用？ 

5. 對於磚構造有斜屋頂（例如瓦屋頂）時，建議可將屋頂損壞程度

q4 納入考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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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木構造及磚構造評分之思考方式建議應有一致性的評分標準。 

7. 危老條例對於有電梯與無電梯二者之評估標準應差異性存在。 

8. 初評係採原設計，而詳評則採現況評估，二者有不同的思考模式。 

9. 公有與私有建築物的標準採用兩套標準是否妥適？ 

10. 若基於政策性考慮作為加速重建的方式，建議應與性能評估脫鉤，

以避免其與專業二者混淆。 

11. 危老重建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分配和整合，建議可與評估脫鉤。 

12. 若依安全理由拆除重建之選項對民眾也是考慮因素，惟此由政府

背書較為可行（政策推動之理由）。 

13. 補強不具效益建請營建署解釋與危老的關連性。 

七、 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婁理事長光銘： 

1. 現行評估作業是在不知道混凝土強度、不知道配筋、不進行結構

分析、未經過審查的四不條件下所得到的評估結果，具有高度的

不確定性，不應據以判定結構耐震等級。 

2. 建議參考校舍耐震評估的作法，以 CDR 作為判定結構耐震      

等級之依據，以 CDR<0.5 為最低等級；0.5≦CDR<0.75 作為      

(一定等級)改善不具效益之判定標準，較無疑義。 

3. 目前申請之案件，均為企業及建商，顯見進行耐震詳評會增加弱

勢住戶負擔之說法並非事實，不應以耐震詳評會作為增加阻力之

藉口。 

4. 若政策仍要維持四不條件之評估作業，建議不用初評即給予容積

獎勵。 

5. 考量本辦法附表二所訂定基準為供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

全性能評估使用，建議附表二名稱修正為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

物結構安全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基準及等級基準表」。 

八、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劉主委明滄及陳建築師鵬欽： 

1. 磚構造及木構造年限若超過 30 年，建議直接納入危老適用，無須

評估。 

2. 附表二之一及二之二建議整合為一，名詞用語也請統一。 

3. 附表一之三及一之四之不必要欄位，如經緯度、座標等，建議簡

化刪除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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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鋼構造初評如無圖說，則執行有其困難，一般鋼構造均有包覆現

場，現場不易查核鋼柱、鋼樑及斜撐型式，塑鉸區梁細部等，則

初評結果會失真。 

5. 磚造重量 1.21t/m2 是否合宜？建議國震中心再詳加調查，或可依

據個案計算後填入評估表。 

九、 社團法人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林理事文宗： 

本辦法目的為鼓勵加速老舊建物重建，初步評估可僅做定性分析即

可，定量分析仍無法符合建築物實際屋況，例如混凝土抗壓強度、鋼

筋綁紮情況均無法得知，圖說調閱也常常無法取得評估所需之圖說，

徒增困擾。 

十、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林建築師志瑞： 

後續營建署舉辦講習說明會時，建議可找構造較為特殊之案例進行

評估表說明，例如有閣樓類型建築物或平面為 L 型建築物。 

十一、 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郭鴻參建築師： 

建議附表二之一及附表二之二專有名詞評估分數、危險度總評估

分數及建築耐震指標分數可以整合，避免混淆。 

十二、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林清進建築師（書面意見）：未來針對

老舊建築物可能先進行低樓層的階段性補強，所採用之評估程式

或者事後有其他方法，釐清補強前與補強後之責任分界或區隔，

若此部分無法明確分界，補強設計人員將負擔過大的責任，建議

營建署研議技術上明確界定，以保障補強設計人員。 

十三、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中心邱博士聰智： 

1. 磚構造建築物結構安全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係根據建築物耐震設

計規範之靜力分析方法：豎向承重磚構件的數量來決定評估層之

抗側向力強度、評估層以上之重量來決定地震慣性力需求、輔以

調整因子綜合評判該磚造建築物是否有耐震疑慮。 

2. 本研究蒐集 6 棟磚造建築物資料，以統計方法訂出磚構造建築耐

震初評所需的參數。基於本方法開發採用的樣本特性，本初步評

估表適用對象為：一般純磚造建築結構，屋頂型式包含鋼筋混凝

土板(剛性樓板)及木屋架瓦片屋頂(柔性樓板)。另歸屬文化資產

保存法之國定古蹟、縣市古蹟、歷史建築等磚構造建築物，或磚

http://zidian.odict.net/862028324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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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建築中有鋼筋混凝土柱構件等，不適用本方法。 

3. 如何初步評估低矮建築物之耐震性能？依日本建築防災協會「既

有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之耐震診斷基準」(1990)及國震中心學校建

築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(2008)，皆屬相同原理。 

4. 磚構造建築物初評表主要評估項目為：基本資料、場址參數、屋

頂種類、樓地板面積、重量、柱量、牆量（X 向及 Y 向）、調整因

子、耐震性能 E 及耐震指標。 

5. 調整因子 Q 分為 5 大項：q1 山牆、q2 建築物樓板、屋頂過梁及每

片磚牆強身長度、q3 磚牆最小牆身厚度、q4 結構穩定性及 q5 其

他可能危害使用者安全之因素（包含下列 4 點規定，全數皆通過

檢核，才算通過現況因子的檢核：相交牆銜接處沒有分離裂縫、

磚塊或灰縫沒有風化現象、牆體保持完整未遭受挖鑿或破壞、無

其他危害因素）。 

十四、 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林博士敏郎： 

1.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附表一之結構安全

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之評估內容及評分表，僅適用於鋼筋混凝土構

造建築物，對於鋼構造建築物、磚構造建築物及木構造建築物等

構造形式建築物皆無法適用，為研議處理方式，爰擬辦理木構造

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研發製作。 

2. 木構造建築物案例蒐集參考黃俊銘，余怡萍，游惠婷，陳立武，

鍾翠霞，賴欣釧，曾鴻程，林佳慧，黃翊涵，臺中市市定古蹟「原

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、原臺中刑務所浴場」調查研究及修復再利

用計畫成果報告書，台中市文化資產處，2014。以及林宜君，陳

拓男，孫仁鍵，卓雯雯，董印亮，臺中市歷史建築「林森路 75 號

日式宿舍、大屯郡守官舍及朝陽街日式宿舍群」調查研究及修復

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，台中市文化資產處，2015。 

3. 日式宿舍建築常見壁體及屋瓦，瓦為水泥瓦及文化瓦，牆體為編

竹夾泥牆。木構造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分三部分，第一部

分為建物基本資料、場址參數及建築物靜載重 W 等，第二部分為

牆量、X 向及 Y 向牆體強度等，第三部分為 q1-q4 調整因子、耐

震性能 E 及耐震指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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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 本部建築研究所陳士明： 

建議營建署將各類型建築物結構安全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提供

予本所進行後續相關之研究。 

十六、 本署都市更新組： 

有關修正結構安全耐震評估基準部分，其原已評估者如何銜接新

修訂評估基準，例如原評估分數 45 分者為乙級，修正後為未達乙

級，是否需要重新評估？或是修正評估報告書？建議於修正條文

或說明欄敘明。 

陸、 決議事項： 

案由、有關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」第 2 條

及第 3 條修正草案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本辦法增訂附表一之一至附表一之四鋼筋混凝土、鋼構造、木

構造及磚構造建築物結構安全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，後續本署

將舉辦前開評估表之說明講習會。 

二、 請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中心及中華民國地震工

程學會依據與會單位意見修正磚構造及木構造初評表後，於

107 年 5 月 4 日前函送本署，俾利辦理後續法制作業程序。 

三、 本辦法附表二之一及附表二之二請管理組依據與會單位建議

整合為附表二。 

四、 請管理組於本辦法第 2 條第 2 項增訂將結構安全耐震評估基

準乙級修正為 R＞45 分，原已評估案件銜接新修訂評估基準，

得溯及適用之相關規定。 

五、 本辦法第 3 條第 2 項增訂：「前項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，經區

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，免依前項規定應有建築物所有權人

逾半數之同意及檢附逾半數之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，並得由管

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代為申請。」及說明欄敘明：「一、結

構安全性能評估僅為瞭解建築物之結構安全狀況，為鼓勵民眾

注意自身住家結構安全，參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

辦法第四條第二項體例，爰放寬規定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，得

由其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代為申報。二、第二項區分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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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人會議決議應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一條及第三十六

條規定辦理。」。 

六、 請管理組儘速辦理本辦法修正草案之法制作業程序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 

捌、 散會（中午 12 時 40 分） 
















